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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出资不到位转让怎么办－我司有三个股东，有一个股
东的注资款是我帮他垫资的，现在此股东的注资款一直不
到位，现在怎么办？-股识吧

一、未出资到位的股权转让？

我国《司法解释(三)》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
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
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公司债权人依法向该股东提起诉讼的，可以同时请求该股权的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
责任。
所以法律并不禁止未履行或者是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转让股权。
根据该股权转后相应股东的出资份额是否出资到位，分为两种情况：1、认缴股权
转让后，如受让人履行了出资义务，原股东即发起人的出资义务彻底免除。
但如其他发起人未履行出资义务的，原发起人仍应承担相应的连带缴付责任。
2、股东在公司设立时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
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但也未履行出资义务的，公司的发起人与受让股东对出资份额
承担连带责任；
公司的发起人或者受让股东承担责任后，可以向原股东或者是原出让人追偿。
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这里面有个约定优先的问题。

二、我司有三个股东，有一个股东的注资款是我帮他垫资的，现
在此股东的注资款一直不到位，现在怎么办？

1、要知道为什么资金到不了位，是因为资金紧张，还是诚信问题！2、如果是前者
，就可以通过股东大会的形式，通知其在有限的时间内，必须到位，否则出台相应
的措施，将压力转移到另一方。
3、如果是诚信问题，建议你还是早作了断，后期的问题可能会更严重，即便现在
资金到了位，那后期在公司日后运营的时候，还会出问题。
4、还要看，到底这个股东在公司的运营后期到底能够起到什么作用？是资源，还
是能力，还是人品。
5、在公司开始运转，资金代垫付的同时，就应该列明条件，你就不会这么苦恼了
，以后注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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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直觉来看，应该是你的项目本身还是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否则现在最急的应
该是对方？不知道，对您有没有帮助？

三、股东出资不足是否影响股权转让的效力？

股东出资不到位包括股东在公司设立时未出资或未足额出资或者在公司设立后抽逃
出资。
转让出资不到位股权的股权转让合同是否有效是一个备受争议的法律问题，理论和
实践中存在无效论和有效论两种观点和做法。
无效论认为，股东出资不到位情况下应认定股权转让合同当然无效。
股权的原始取得以对公司出资为必要条件。
认股人也只有在履行缴纳股款的义务后，才能取得股东地位，才能取得股权。
股东出资不到位，意味着其实际上不具备股东资格，不享有股权，所签订的股权转
让合同也就当然无效。
有效论认为在实行认缴资本制的公司中，公司成立时认股人只要实际交付部分出资
即成为股东，并负有按约交足出资的义务，股东未按约交足出资的，应承担出资不
足的责任，但不影响其股东地位，其转让股权的行为应认定为有效。
未出资的股东转让股权并不当然无效。
首先，确定某人是否享有某公司的股权，应看其是不是公司章程或股东名册上记载
的股东，而不是看他有没有依约出资。
其次，根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法律对出资不到位的股东的处罚是责令改正并
处罚款，而不是直接否定其股东资格。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九条公司的发起人、股东虚假出
资，未交付或者未按期交付作为出资的货币或者非货币财产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
令改正，处以虚假出资金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五以下的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条公司的发起人、股东在公司成立后，抽逃其出
资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处以所抽逃出资金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五以
下的罚款。

四、股东出资不到位的法律责任主要有哪些

一是民事责任，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内部责任 1、向公司补足出资；
2、向其他股东承担违约责任；
3、该股东的股东权利受到限制，比如只能按照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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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表决权等。
在股东拒绝履行出资义务时，公司得以自身的名义向股东提起诉讼，要求其承担相
应责任。
外部责任 出资不足的股东，对于公司的债务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如实出资的股东，仅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有限责任。
二是行政责任，因其出资不足面临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其行政处罚。
三是刑事责任，可能因其出资不足，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而被追究刑事责任。

五、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能转让其股权吗

您好，股权转让是指股东将其基于公司股东地位对公司所发生的全部权利义务关系
一体移转给受让人的民事行为。
一般来说，股东存在瑕疵出资行为(包括出资不足和未出资行为)，也不能因此否认
其股东身份的存在或限制其转让股权。
一、实缴出资期限届满前《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
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也可以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股权（但应经其他
股东过半数同意）。
意即，在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实缴出资到位期限届满前，股东未实缴出资的，亦有
权转让其股权。
至于是股权出让方还是受让方履行该义务，则取决于双方的约定。
若双方皆未履行该出资义务，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十八条之规定，公司有
权请求出让股权的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并请求受让人承担连带责任。
二、实缴出资期限届满若实缴出资期限届满，股东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其出资义务
，则为瑕疵出资。
瑕疵出资时，首先，股东需满足具备股东资格的实质与形式要件，即已认缴出资并
登记于公司章程、股东名册。
其次，股东的瑕疵出资行为存在影响其股东权利行使的法律风险，而股权出让方的
出资瑕疵又势必会导致受让方受让股权的瑕疵。
因而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与否取决于受让方是否知晓所受让的股权存在瑕疵。
在答案肯定的情形下，协议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其有效性自不待言；
如若相反，即在受让方不知情的情形下，其有权请求撤销该股权转让协议。

六、股东未实际出资可以转让股权吗

                                                  页面 3 / 4



股识吧    www.gupiaozhishiba.com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
全部或者部分股权。
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
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
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
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
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
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
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
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
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一百三十七条，股东持有的股份可以依法转让。
” 修订后的公司法对股东转让股权的规定没有变更，即对于股东转让股权只要符
合公司法规定要件，股权转让合同不存在《合同法》规定的无效、可变更或可撤销
、效力待定情形，股东转让股权的行为成立，不受是否实际纳税出资约束。
所以，对于未实际缴纳的股权，股东可以依法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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